
附件 3 

 

一、服务要求 

（一）售后质保培训等要求 

1.所有硬件提供原厂 3 年免费质保，提供 7x24 小时技术支持服

务，提供原厂首次硬件软件安装服务，发生故障情况、用户要求或紧

急情况下，提供 4小时上门故障处理服务。 

2.本项目所有安全设备需供应商每月提供设备离线更新服务。 

3.投标供应商负责系统的安装调试及与上级总体系统对接，确保

系统正常运行及与总体系统联通。 

（二）保密要求 

投标供应商应保证使用方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

第三方侵权指控。同时，投标供应商不得向第三方泄露采购机构提供

的技术文件等资料。 

本项目需供应商具备涉密系统集成资质乙级以上（含乙级）或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二级以上（含二级）保密资质。 

（三）报价要求 

1.本采购项目预算 300 万元。 

2.本采购项目设最高控制价 300 万元，超出此限价的报价视为投

标无效。 

(四）其他项目个性化要求 

1.开标前，乙方需提前进行现场踏勘，并就项目预期建设情况与

甲方进行沟通。 

2.开标后，合同签订前，甲方有权对乙方投标产品的性能进行测



试，如无法达到承诺指标，甲方可无条件中止采购流程。 

(五）供货、安装周期及交货地点要求 

1.合同生效后，中标方在 90 日内完成安装及调试。 

2.中标方提供设备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必须达到合同和技术文

件规定的要求。 

3.交货地点：上海市。 

4.交货方式：由供应商负责将货物免费运输至甲方实验室场地内，

货款包含运杂费。 

二、验收、付款及其他内容 

（一）验收方式 

供应商在用户指定地点进行安装验收，验收标准及方法须符合招

标文件中的技术参数要求。以专家验收（现场测试和查看材料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验收。 

(二）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中标供应商支付 30%合同款:

货物到达指定地点，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

付总额的 35%;人员培训完成、设备无故障运行 30 天后，供应商收集

发运接收单、发票、验收报告等资料，提交甲方办理结算手续，15 个

工作日内支付总额的 30%;免费保修期满 2 年后视质保情况，支付剩

余的 5%款项。 

(三）现场踏勘等信息 

项目实施过程中，甲方有权以包括但不限于现场考察等方式监督

供应商实施全过程。 

(四）其他信息 

投标人应当按照统一要求，提供货物相关数据信息，配合军方做



好编目数据采集工作。投标人承诺按照统一要求在货物交付前完成打

码贴签工作。 


